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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 

依據法院組織法第 9條及第 10條之規定，本院管轄以下事件： 

1.民事、刑事第一審通常、簡易訴訟案件及行政訴訟案件。 

2.不服簡易庭判決、裁定、上訴或抗告案件。 

3.少年事件。 

4.家事事件。 

5.交通案件。 

6.民事強制執行事件。 

7.非訟事件。 

8.流氓感訓案件。 

9.勞資爭議事件。 

10.選舉罷免事件。 

11.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 

12.其他法律規定訴訟案件。 

地方法院審判通常及簡易訴訟程序以法官 1人獨任行之，但通常訴訟程序案件重大者，或

簡易訴訟程序上訴或抗告案件，由法官 3人合議行之。 

(二)內部分層業務： 

本院內部單位，係依「法院組織法」、「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處務規程」之規定設置，其有關內

部單位業務職掌劃分如下： 

1.本院設院長 1人，綜理全院行政事務。 

2.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少年家事庭：審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少年及家事第一審及

簡易案件裁定抗告案件暨審理專業事務案件事項。 

3.民事執行處：辦理民事執行及保全程序事項。 

4.公設辯護人室：辦理指定辯護案件、辯護案件之編訂保管事項。 

5.調查保護室：辦理少年事件審前調查及執行保護處分。 

6.公證處：依公證法第 4條、第 5條之內容辦理公證事務。 

7.登記處：辦理法人登記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 

8.提存所：辦理假扣押、假處分案件提存事項。 

9.書記處：置書記官長 1人，承院長之命處理行政事務並指揮監督書記官以下職員。 

10. 書記處民、刑事、行政訴訟及少家紀錄科：辦理訴訟案件進行中卷證之收管，分配，裁判

正本之製作，文件處理暨卷證之送上訴。辦理訴訟文卷之點收，卷宗目錄之編訂，案件程

序初步審查，裁判之編號，法人登記及夫妻財產制契約之登記事項及其他非訟事件事項。 

11. 書記處文書科：辦理文卷之收發、繕印、整理及檔案之保管、印信之典守、法令編印、集

會之紀錄、律師之登記事項等。 

12. 書記處總務科：辦理庶務、司法收入及經費出納、贓證物品之保管、案內金錢或其他貴重

物品之出納事項，財物購置、保管、發給事項，公有廳舍修建及分配使用事項及福利事項。 

13. 書記處研考科：研究發展工作之推行，年度工作計畫之擬編，案件進行檢查及自行檢查事

項，列管事項之追蹤、管制、考核事項等。 

14. 書記處訴訟輔導科：辦理為民服務及輔導事項。 

15. 書記處法警室：執行人犯戒護、拘提、押解等事項。 

16. 會計、統計、資訊、人事及政風室：分別辦理歲計、會計、統計、資訊、人事管理及政風

查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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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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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算員額說明表 

區 分 
預 算 員 額 

增 減 說 明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增 減 比 較 

職 員 169 165 4 增員部分：家事調查官 1 人、

法警 1人。 

裁改部分：裁減聘用心理測驗

員 1人、聘用心理輔導員 1人、

約僱佐理員 1 人；裁增心理測

驗員 1 人、心理輔導員 1 人、

佐理員 1人。 

 

法 警 21 20 1 

技 工 2 2 0 

駕 駛 13 13 0 

工 友 8 8 0 

聘 用 22 24 -2 

約 僱 1 2 -1 

 

合  計 

 

 

236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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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施政計畫重點與預算配合情形 

  (一)本(105)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業務及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一、一般行政 1.厲行公平考核獎懲，            

端正優良司法風氣。 

2.維護審判獨立，樹立

司法尊嚴。 

3.預防追查破壞司法信

譽案件。 

4.厲行行政革新指示。 

5.推行四大公開。 

6.研究發展與管制考核

。 

7.改進檔案管理。 

8.加強公有財產管理。 

9.加強訴訟輔導及便民

禮民服務。 

繼續精簡措施，節約人力資源。健全法院人事制度，

加強行政監督，力行公平考核獎懲。 

端正司法風氣，檢肅貪瀆不法，嚴查破壞司法信譽

案件，以維護優良風紀與司法尊嚴。 

檢肅貪瀆，端正政風，賡續執行「肅貪行動方案」。 

加強研究發展，推動司法業務革新；力行管制考核，

增進司法業務績效。 

繼續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加強資訊管理與運用，

提昇司法工作效率。 

加強檔案管理及清理已逾保存年限之案卷。 

維護公有財產並加強檢核。 

加強訴訟輔導，改進便民禮民服務措施。 

 

二、審判業務 1.提高上訴維持率。 

2.提高結案速度。 

3.妥適辦理重大民事及

刑事事件。 

4.強化事實審法院認定

事實之功能。 

5.清理（防止）民事及

刑事遲延事件。 

加強法官認定事實之功能，妥適適用法律，隨時注

意案件審理並行使闡明權，使當事人陳述事實，聲

明證據及其他訴訟關係所必要之聲明或陳述，得為

適當完全之辯論。另加強民事調解和解之功能，期

能提高調解績效，以疏減訟源。本年度預計辦理民

事事件業務 20,600件。 

加強法官認定事實之功能，確實依照司法院有關辦

案期限規定辦理，促請法官於期限內妥適審結。本

年度預計辦理行政訴訟業務2,040件(含一般120件

及收容案件1,920件)。 

加強法官認定事實之功能，妥適審結。預定以現有

人力處理日益增加之刑事案件。調查證據力求詳

盡，審慎認事用法，以提高刑事辦案維持率與速度。

本年度預計辦理刑事案件業務 8,000件。 

受理執行事件後，即實施查封，避免債務人有脫產

之行為，對於不動產拍賣亦以公平、公正、公開之

方式行之，以防止司法黃牛有圍標之情事，並迅速

制作分配表以保障執行債權人之權益。本年度預計

辦理民事執行業務 29,500件。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5年度 

5 

 

三、少年及家事事件

處理 

1.加強少年法庭功能。 

2.提高家事事件調解成

立率及加強家暴事件

被害人保護措施。 

3.提高少年輔導成效。 

 

對失學、失業有犯罪習慣之少年或兒童儘量裁定予

以安置輔導。對於偶發初犯之少年，裁定轉介輔導

給予自新機會。本年度預計辦理少年事件業務

1,160件。 

提高家事事件調解成立率，並妥適處理家事事件及

家庭暴力防治民事保護令事件，以促進家庭和諧，

保護被害人之人身安全。本年度預計辦理家事事件

業務2,900件。 

加強再犯少年之輔導個案調查及假日生活輔導，保

護管束等工作。個案調查力求詳實客觀、儘量運用

心理測驗，以輔助調查工作。加強對少年尿液之篩

檢，以防再犯。加強執行強制性之親職教育工作。

運用社會資源加強對偏差行為少年之輔導。本年度

預計辦理少年及家事調查、保護輔導業務 765人。 

四、公證及提存事件

處理 

1.推廣公認證業務。 

2.謹慎審核杜絕冒領。 

加強辦理提存業務，及為期疏減訟源，加強辦理公

證業務，並擴大公證法律宣傳。 

本年度預計辦理公證業務 1,800件及提存業務 930

件。 

五、一般建築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其他設備 

汰換及新增各類設備，

改善辦公環境。 

 

 

交通及運輸設備係新增汰換無線電中繼站設備等。 

其他設備係汰換飲水機、冷氣機及影印機設備等。 

六、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

列，以支應各項經費之

不足。 

依預算法第 64條規定申請動支，便利業務推展，促

進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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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105)年度預算配合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合 計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歲入部分： 61,895 61,895  

  罰款及賠償收入 1,010 1,010  

  規費收入 58,848 58,848  

  財產收入 17 17  

  其他收入 2,020 2,020  

歲出部分： 308,909 307,294 1,615 

  一般行政 277,286 277,286  

  審判業務 25,239 24,940 299 

  少年及家事事件處理 4,355 4,355  

  公證及提存事件處理 200 2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16  1,316 

        交通及運輸設備 352  352 

        其他設備     964  964 

第一預備金 513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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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往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一）前（103）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1. 計畫實施成果 

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一、一般行政 1.力行公平考核獎懲，端正優良

司法風氣。 

2.加強訴訟輔導及便民禮民服

務。 

3.預防追查破壞司法信譽案件。 

4.研究發展與管制考核 

5.加強檔案及財產管理。 

貫徹各項行政革新，力求合法、公正、公平。 

為達到落實便民、禮民，提昇服務績效之目標，

厲行準時開庭及敦請法官能儘速審結案件，並

妥適裁判。 

設置檢舉信箱及電話，審慎處理破壞司法信譽

案件。 

擬定作業計畫項目，實施追蹤考核，加強業務

檢查。 

依規定加強檔案管理，維護公有財產。 

二、審判業務 1.加強認定事實功能，妥適審

理。預定以現有人力處理日益

增多之民事事件。 

2.加強法官認定事實功能，妥適

審理。預定以現有人力處理日

益增多之刑事案件。 

3.加強民事執行績效，保障人民

權益，加強調解和解之功能。 

4.提高上訴維持率及結案速度。 

民事事件業務，本年度辦結 18,487件，平均每

位法官每月辦結件數 63.72件。 

刑事案件業務，本年度辦結 8,623件，平均每

位法官每月辦結件數 54.18件。 

民事執行業務均迅速、公正辦理，結案速度亦

提高，本年度辦結 31,627件。 

行政訴訟業務，本年度辦結 97件，平均每位法

官每月辦結件數 23.32件。 

 

三、少年事件處理 1.加強少年法庭功能。 

2.提高觀護績效。 

少年調查案件每件皆命觀護人作審前調查並出

庭陳述意見，務期妥適裁定。執行保護事件，

則針對個案狀況，加強監督輔導，預防少年再

犯。少年事件審理業務，本年度辦結 1,125件；

少年事件觀護及輔導業務，本年度辦結 784人。 

四、公證及提存事件處

理 

1.加強非訟事件處理。 

2.迅速審核法人登記及夫妻財

產制登記。 

3.推廣公認證業務。 

4.簡化提存手續 

非訟事件處理中心，由民庭法官按月輪辦，並

指定書記官專辦，以電腦處理，力求適法便民。

公證處凡公證事件，隨到隨辦力求迅速、合法、

便民，並擴大公證法律宣傳。 

公證業務，本年度辦結 1,854件；提存業務，

本年度辦結 767件。 

五、一般建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汰換影印機、冷氣機設備及新增

法庭設置工程內部設備等。 

 

 

已依計畫辦理完成。 

六、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2條規定編列，以

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本年度未動支第一預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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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決算辦理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名 稱 

全年度預算數（1） 決算數（2） 
 

 

歲入超

收(短

收)或經

費賸餘 

 

 

預算執行

率

%(2)/(1) 

 

 

原預算 

追

加

減

數 

第

一

預

備

金 

第

二

預

備

金 

合計 

 

收付實

現數 

 

應收

（付）

數 

 

保留

數 

 

 

合計 

 

歲入部分： 68,494    68,494 54,392     52   54,444 -14,050 79.49 

罰款及賠償收入 1,010    1,010 822 10  832 -178 82.38 

規費收入  64,918     64,918 51,242     19   51,261 -13,657 78.96 

財產收入 18    18 52      0  52 34 288.89 

其他收入 2,548    2,548   2,276     23   2,299 -249 90.23 

歲出部分： 302,216    302,216 297,946   297,946 4,270 98.59 

一般行政 272,129     272,129 268,463   268,463 3,666 98.65 

審判業務 23,758    23,758 23,688   23,688 70 99.71 

少年事件處理 4,162    4,162 4,144   4,144 18 99.57 

公證及提存事件處理 310    310 309   309 1 99.68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44    1,344 1,342    1,342 2 99.85 

其他設備 1,344    1,344 1,342   1,342 2   99.85 

第一預備金 513     513 0   0 51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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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104)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1、計畫實施成果 

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一、一般行政 1.繼續精簡措施，節約人力資源。 

2.加強訴訟輔導，改進便民禮民服務措

施。 

3.加強研究發展，推動司法業務革新。 

4.加強檔案管理及清理已逾保存年限之

案卷。 

5.加強法警之監督及訓練，提高法警素質

及應變能力。 

6.檢肅貪瀆，端正政風，賡績執行「肅貪

行動方案」。 

7.繼續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加強資訊管

理與運用，提昇司法工作效率。 

利用有限的人力，強化審判功能，提

高辦案品質期能勿枉勿縱。 

推動司法業務電腦，提高辦案績效期

能縮短辦案日數。 

執行「肅貪行動方案」建立司法新形

象。 

二、審判業務 1.加強法官認定事實之功能，妥適適用法

律。另加強民事調解和解之功能，期能

提高調解績效，以疏減訟源。 

2.加強法官認定事實之功能，妥適審結。

調查證據力求詳盡，審慎認事用法，以

提高刑事辦案維持率與速度。 

3.受理執行事件後，即施查封，避免債務

人有脫產之行為，對於不動產拍賣亦以

公平、公正及公開方式行之。 

提高民刑事辦案維持率及辦案速度。 

加強審判事實認定並強化調解、和解期

能疏減訟源。 

本年度預計辦理民事事件業務 21,400

件，已實際辦結 8,719件；預計行政訴

訟業務 140件，已實際辦結 787件(含

收容案件 751件)；預計辦理刑事案件

業務 6,885件，已實際辦結 4,703件；

預計辦理民事執行業務 31,000件，已

實際辦結 13,957件。 

三、少年事件處理 加強辦理少年事件審理、觀護及輔導業

務，提高觀護績效，以防制青少年犯罪。 

提高觀護績效，加強防止青少年吸毒

宣導，期以犯罪人數減少。 

本年度預計辦理少年事件審理業務

1,100件，已實際辦結件 461件；預

計辦理少年事件觀護及輔導業務

955人，已實際辦結 339人。 

四、公證及提存事件

處理 

加強辦理公證及提存事件以期疏減訟源。 加強非訟宣導，以疏減訟源，本年度

預計辦理公證業務 1,800件，已實際

辦結 947件，預計辦理提存業務 750

件，已實際辦結 407件。 

五、一般建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1.汰換收錄音機、影印機及冷氣機等設

備。 

2.新增南投簡易庭指認室及會議室內部

設備等。 

 

104年 6月辦理完成。 

 

依計畫進度辦理。 

六、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2條規定編列，以支應各項

經費之不足。 

本年度尚未動支第一預備金。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5年度 

10 

 

2、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稱 

全年度預算數 

截至 6月

底止分配

數(1) 

截至 6月底止預算執行(2) 

歲入超收

(短收)或

歲出分配

數餘額 

預算執行率

%(2)/(1) 
原預算 

追

加

減

數 

第

一

預

備

金 

第

二

預

備

金 

合計 
累計實收

或實付數 

應收數或

暫付數 
合計 

歲入部分： 69,173        69,173  34,366   23,820        87 23,907  -10,459   69.57   

罰款及賠償收入 1,010        1,010  450   285    285  -165   63.33   

規費收入 64,918        64,918  32,402   22,562        87 22,649  -9,753   69.90  

財產收入 62        62  33   37   37  4   112.12   

其他收入 3,183        3,183  1,481   936           936  -545   63.20   

歲出部分： 303,233        303,233  175,216  162,382   2,029 164,411  10,805  93.83  

一般行政 272,830        272,830  161,733  150,498   2,029 152,527  9,206 94.31  

審判業務 24,175        24,175  10,428  9,277    9,277  1,151  88.96  

少年事件處理 4,155        4,155  1,845  1,628    1,628 217  88.24  

公證及提存事件處理 200        200  121  118   118  3  97.52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60        1,360  1,089  861   861  228  79.06  

其他設備 1,360        1,360  1,089  861    861  228  79.06  

第一預備金 513        513  0  0    0  0  0.00  

 

 


